
紫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置职业索赔人恶
意投诉举报行为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修订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制度的不断完善，真正起到净化市

场作用的“职业打假人”急剧减少。近年来，“职业打假人”

已转化成“职业索赔人”，他们单纯以牟利为目的，他们的

恶意投诉举报行为呈现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的

特征和趋势，不仅严重困扰企业、影响营商环境，而且滥用

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复议诉讼等权利，大量挤占有限的行

政资源和司法资源，极不利于普通消费者正当维权。在食品

领域“夹带”“调包”“造假”后再索赔或举报的情况也时

有发生，已涉嫌构成违法犯罪。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

性赔偿的目的是鼓励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勇于维权，但当

恶意投诉举报行为人身披消费者外衣，成为专职牟利者时，

从立法本意上来说，就不再适合受惩罚性赔偿条款的保护。

目前，由于对规制职业索赔人恶意投诉举报行为尚无法

可依，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大数据研判确定其行为异常后也难

以应对。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把

有限的行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对职业索赔人恶意投诉举报

行为坚持依法行政和分类办理原则，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秩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

二、起草依据



《紫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置职业索赔人恶意投诉举

报行为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起草的主要依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市场监督管理投

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信息公示暂行规

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9〕3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引导和规

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的答复》（法办函〔2017〕181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条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保护。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第九条 投诉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投诉人的姓名、

电话号码、通讯地址；（二）被投诉人的名称（姓名）、地

址；（三）具体的投诉请求以及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

第十五条 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予受理： （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

争议的；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信息公示暂行规则》

第十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严格遵守《投诉举报处理办

法》第十五条规定，加强对投诉材料的审核；对存在重复、



匿名、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不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不属

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责等情形的投诉，依法不予受理；已受理

的应当按照《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终止调解

并不予公示。

第十一条 存在投诉人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频次

明显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同一投诉人对同一经营者短期内大

量投诉；不同投诉人通谋分别消费后分别投诉同一经营者；

投诉人恶意制造经营者侵权的虚假事实或者虚构消费者权

益争议事实；投诉人受雇于他人进行投诉；投诉人冒用他人

名义进行投诉；投诉人曾因敲诈勒索经营者受到行政处罚或

者刑事处罚等情形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结合日常工作掌握

情况和被投诉人提供材料，综合判断是否属于《投诉举报处

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本规则第九条规定

的不予公示情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十、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三十七）完善投诉举

报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鼓励企业

内部知情人举报食品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中的违法犯罪

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加强对举报

人的保护，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要依法严肃查处。对恶意

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



五、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强化平台经济

发展法治保障：（一）保护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从业

人员等权益。督促平台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

健全交易规则和服务协议，明确进入和退出平台、商品和服

务质量安全保障、平台从业人员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

等规定。（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相关部门按职责

分别负责）抓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

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积极推进全民参保计

划，引导更多平台从业人员参保。加强对平台从业人员的职

业技能培训，将其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负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依法打击网络欺诈行

为和以“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市场监管总局、知

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答

复意见》

1．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

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

的欺诈行为。民法上的欺诈，按照《民法通则意见》第六十

八条的解释，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使消费者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而对于知假买假人而

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

2．从打击的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

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

标识、说明等方面。该类企业往往是同类市场上产品质量相



对有保障，管理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而对于真正对市

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打

击效果不明显。

3．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

商业化的趋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

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

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

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

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

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

组织领导，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统筹推

进、督促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相关机制，及时协调、解

决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明确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的主管部门。国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情况，在法治框架内积极探索原创性、差异化的优化营商环

境具体措施；对探索中出现失误或者偏差，符合规定条件的，

可以予以免责或者减轻责任。

第四十九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

渠道，受理有关营商环境的投诉和举报。

三、主要内容



本规定主要内容包括规范处置职业索赔人投诉举报行

为的法律依据、目的及意义；对职业索赔人投诉举报行为的

概念定义和界定范畴、认定条件、认定后的处理意见及决定；

举报奖励的法律依据、适用对象及相关审核要求；建立职业

索赔人恶意投诉举报行为异常名录的具体事项及保密要求。


